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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适用规则（修订）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全市生态环境部门关于《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焦作市北山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焦作市大沙河保护条例》行政处罚，公平、公正、合理行使裁量基准，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若干意见》（豫政〔2008〕57号）、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环执法〔2019〕42号）《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修订）》《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豫环办〔2022〕72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市生态环境部门实施行政处罚使用《焦作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下简称“裁量基准”）时，应当参照本规则，合法、合理作出具体的行政处罚决定。
第三条  本规则中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是指生态环境部门在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时，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酌情决定对违法行为人是否处罚、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的权限。 
第四条  市生态环境部门行使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应遵循处罚法定、公平公正公开、处罚与教育、服务与管理相结合等原则，处罚决定给予的处罚种类、幅度应与当事人违法过错、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后果相适应。
第五条  裁量基准的设定采用违法情节因素法，根据违法的主观方面、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危害后果等因素在违法行为中所占权重确立裁量基准。
裁量基准设立包含以下因素：违法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社会影响，违法行为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违法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违法行为危害的具体对象，违法行为是初次违法还是多次违法，纠正违法行为的具体整改措施及实际效果。
同类违法行为的情节相同或者相似、社会危害后果相当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应当相当。
第六条  实施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时，应当根据具体违法行为确定首要裁量因素。首要裁量因素和其余裁量因素在裁量基准中的权重各按照50%确立。
第七条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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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处罚金额；
M：法定处罚金额上限；
N：法定处罚金额下限，下限可以为零；
A：首要裁量因素裁量等级；
n：其余裁量因素个数；
Bi：其余裁量因素裁量等级。
[bookmark: OLE_LINK54][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OLE_LINK53]生态环境部门决定处罚金额时，首先确定裁量基准中各项裁量因素的裁量等级，再通过计算公式确定处罚金额，然后根据本规则调整决定处罚金额。若首要裁量因素同时有多个时，选择裁量等级高的一个裁量因素作为首要裁量因素，其余的按B进行计算。罚款金额按照四舍五入取整到元。
第八条  案件调查取证中，执法人员应当以裁量规则和基准为指导，全面调取有关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危害后果的证据。提交行政处罚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时，应当同时提供违法行为的定性证据、裁量因素证据。执法人员在案件调查取证中确因客观因素未能调取到裁量基准中部分裁量因素的情节和证据，案件调查终结报告中应注明，计算处罚金额时不考虑该项裁量因素。
    第九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定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
实施了两个以上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若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必然关联关系”的，应当选择处罚较重的违法行为予以认定，并给予处罚。
实施了两个以上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若违法行为之间不存在“必然关联关系”的，应当对每个违法行为分别依法给予处罚。
第十条  市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在裁量规则和基准制发或者变更后15日内报省生态环境厅备案。对不按裁量规则和基准进行裁量，不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构成违纪违法的，依法依规依纪追究责任。
第十一条  “首次”起算是从生产经营者注册登记之日起。
“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中的“两年内”，是指以当次违法行为发生之日为起算点往前追溯两年。
“2次以下”是指以当次行为发生之日为起算点，往前追溯2年内此种违法行为的发生次数。
本基准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以内”不含本数。
裁量因素中标注“★”标识的为首要裁量因素。
第十二条   本适用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2

焦作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一、焦作市北山生态环境保护类
    二、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类
    三、焦作市水污染防治类















	焦作市北山生态环境保护类

	违法行为
	移动、毁损、破坏保护区域标志、标识和保护设施

	违反条款
	《焦作市北山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十六条  市协调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设置保护区域标志、标识和保护设施。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毁损、破坏。

	处罚依据
	《焦作市北山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擅自移动、毁损、破坏保护区域标志、标识和保护设施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限期恢复原状，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裁量因素
	判定标准
	裁量等级

	★违法行为
	擅自移动
	1

	
	毁损
	3

	
	破坏
	5

	保护区类别
	三类保护区
	1

	
	二类保护区
	3

	
	一类保护区
	5

	涉及保护区域标志、标识和保护设施数量
	一个（米）
	1

	
	二个（米）
	3

	
	三个（米）及以上
	5

	受处罚次数
	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
	1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1次
	3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2次
	5

	是否配合
执法检查
	配合调查
	1

	
	不配合调查，拒绝提供证据
	3

	
	伪造变造证据、弄虚作假的
	5

	备注
	
	



	焦作市北山生态环境保护类

	违法行为
	生产未采取喷淋、密闭、围挡等防尘措施，场地路面、车辆行驶道路未进行硬化、清扫、洒水等防尘处理

	违反条款
	《焦作市北山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八条  在北山从事生产、加工、贮存、运输等易产生扬尘污染活动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生产、建设等生产应当采取喷淋、密闭、围挡等防尘措施，场地路面、车辆行驶道路应当进行硬化、清扫、洒水等防尘处理；

	处罚依据
	《焦作市北山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生产、建设等场地未采取喷淋、密闭、围挡等防尘措施，或者堆放物料、垃圾未采取喷淋、封闭、遮盖等防尘措施的，由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整改，并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可以自责令整改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裁量因素
	判定标准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已落实落实喷淋、密闭、围挡、硬化、清扫、洒水等措施，但未按规定使用或管理，造成少量物料抛洒，粉尘和气态污染物少量泄漏、逸散。
	1

	
	部分落实喷淋、密闭、围挡、硬化、清扫、洒水等某项措施。
	3

	
	未落实落实喷淋、密闭、围挡、硬化、清扫、洒水等任一措施。
	5

	项目建设
地点
	三类保护区
	1

	
	二类保护区
	3

	
	一类保护区
	5

	生产场地及道路面积
	占地面积500m²以内的
	1

	
	占地面积500m²以上2000m²以内的
	3

	
	占地面积2000m²及以上的
	5

	受处罚次数
	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
	1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1次
	3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2次
	5

	是否配合
执法检查
	配合调查
	1

	
	不配合调查，拒绝提供证据
	3

	
	伪造变造证据、弄虚作假的
	5

	备注
	



	焦作市北山生态环境保护类

	违法行为
	堆放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垃圾的，未采取喷淋、封闭、遮盖等防尘措施

	违反条款
	《焦作市北山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八条  在北山从事生产、加工、贮存、运输等易产生扬尘污染活动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二）堆放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垃圾的，应当采取喷淋、封闭、遮盖等防尘措施；

	处罚依据
	《焦作市北山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生产、建设等场地未采取喷淋、密闭、围挡等防尘措施，或者堆放物料、垃圾未采取喷淋、封闭、遮盖等防尘措施的，由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整改，并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可以自责令整改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裁量因素
	判定标准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已采取密闭措施但密闭不严导致扬尘污染的
	1

	
	采取部分密闭措施导致扬尘污染的
	3

	
	未采取密闭措施的
	5

	易产生扬尘的物料量
	未密闭，易产生扬尘的物料100吨以下
	1

	
	未密闭，易产生扬尘的物料100吨以上500吨
以下的
	2

	
	未密闭，易产生扬尘的物料500吨以上1000吨
以下的
	3

	
	未密闭，易产生扬尘的物料1000吨以上2000吨
以下的
	4

	
	未密闭，易产生扬尘的物料2000吨以上
	5

	企业规模

	微型企业
	1

	
	小型企业
	3

	
	中型企业
	4

	
	大型企业
	5

	
管理类别

	登记管理或豁免类
	1

	
	简化管理
	3

	
	重点管理
	5

	项目建设
地点
	三类保护区
	1

	
	二类保护区
	3

	
	一类保护区
	5

	超过限期
改正时间

	限期改正
	1

	
	3天以下
	3

	
	3天以上7天以下
	4

	
	7天以上
	5

	占地面积
	占地面积100m²以上500m²以内的
	3

	
	占地面积500m²以上的
	5

	受处罚次数
	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
	1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1次
	3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2次
	5

	是否配合
执法检查
	配合调查
	1

	
	不配合调查，拒绝提供证据
	3

	
	伪造变造证据、弄虚作假的
	5

	备注
	
	


















	焦作市北山生态环境保护类

	违法行为
	运输矿石、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的，未采取密闭、覆盖等防护措施

	违反条款
	《焦作市北山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八条  在北山从事生产、加工、贮存、运输等易产生扬尘污染活动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三）施工运输车辆应当在除泥、冲洗干净后驶出作业场所，运输矿石、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的，应当采取密闭、覆盖等防护措施。

	处罚依据
	《焦作市北山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运输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未采取密闭、覆盖等防护措施的，由公安、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

	裁量因素
	判定标准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已落实密闭、覆盖等措施，但未按规定使用或管理，造成少量抛洒，泄露。
	1

	
	仅落实密闭、覆盖其中一项措施。
	3

	
	未落实密闭、覆盖等任一措施。
	4

	项目建设 地点
	三类保护区
	1

	
	二类保护区
	3

	
	一类保护区
	5

	受处罚次数
	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
	1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1次
	3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2次
	5

	是否配合
执法检查
	配合调查
	1

	
	不配合调查，拒绝提供证据
	3

	
	伪造变造证据、弄虚作假的
	5

	备注
	
	

	[bookmark: _Hlk64707096]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类

	违法行为
	在人口集中区域从事经营性露天喷漆、喷涂、喷砂等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作业

	违反条款
	《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十五条  禁止在人口集中区域从事经营性露天喷漆、喷涂、喷砂等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作业。

	处罚依据
	《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裁量因素
	判定标准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固体涂料
	1

	
	使用水性油漆
	3

	
	使用溶剂型油漆
	5

	污染防治设施

	按规定使用污染防治措施或无污染防治要求的
	1

	
	部分落实污染防治措施
	3

	
	未落实污染防治措施
	5

	违法行为发生时期敏感度
	非预警管控时段
	1

	
	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期间
	3

	
	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期间
	4

	
	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期间
	5

	违法行为发生地点
	符合环境功能区划
	1

	
	不符合环境功能区划，但位于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
	3

	
	不符合环境功能区划，但位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
	5

	受处罚次数
	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
	1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1次
	3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2次及以上
	5

	是否配合执法检查
	配合调查
	1

	
	不配合调查，拒绝提供证据
	3

	
	伪造变造证据、弄虚作假的
	5

	单位环保
 信用级别
	诚信
	1

	
	良好
	3

	
	警示
	4

	
	不良
	5

	备注
	

















	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类

	违法行为
	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企业未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并按照规定备案的

	违反条款
	《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五条  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企业应当根据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并按照规定备案和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操作方案。

	处罚依据
	《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未根据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或者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未按照规定备案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未按照规定及时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因素
	判定标准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未备案
	3

	
	未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5

	企业规模
	微型企业
	1

	
	小型企事业单位
	3

	
	中型企事业单位
	4

	
	大型企事业单位
	5

	受处罚次数
	二年内未受到同类处罚
	3

	
	二年内受到过同类处罚
	5

	是否配合
执法检查
	配合调查
	1

	
	不配合调查，拒绝提供证据
	3

	
	伪造变造证据、弄虚作假的
	5

	单位环保
 信用级别
	诚信
	1

	
	良好
	3

	
	警示
	4

	
	不良
	5

	备注
	

	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类

	违法行为
	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企业未按照规定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操作方案的

	违反条款
	《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五条  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企业应当根据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并按照规定备案和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操作方案。

	处罚依据
	《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未根据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或者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未按照规定备案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未按照规定及时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因素
	判定标准
	裁量等级

	★违法行为
发生时期
敏感度
	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期间
	1

	
	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期间
	3

	
	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期间
	5

	污染防治设施
	按规定使用污染防治措施或无污染防治要求的
	1

	
	部分落实污染防治措施
	3

	
	未落实污染防治措施
	5

	企业规模
	微型企业、个人
	1

	
	小型企事业单位
	3

	
	中型企事业单位
	4

	
	大型企事业单位
	5

	违法行为
持续时间
	2天以下
	1

	
	2天以上4天以下
	3

	
	4天以上
	5

	违法行为
发生地点

	符合环境功能区划
	1

	
	不符合环境功能区划，但不在保护区内
	2

	
	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
	3

	
	位于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4

	
	位于自然保护区缓冲区/位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5

	超过限期
改正时间

	限期改正
	1

	
	3天以下
	3

	
	3天以上7天以下
	4

	
	7天以上
	5

	受处罚次数
	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
	1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1次
	3

	
	两年内受到同类处罚2次
	5

	是否配合
执法检查
	配合调查
	1

	
	不配合调查，拒绝提供证据
	3

	
	伪造变造证据、弄虚作假的
	5

	备注
	









	焦作市水污染防治类

	违法行为
	新建、改建、扩建入河排污口未经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

	违反条款
	《焦作市大沙河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新建、改建、扩建入河排污口的，应当按照设置程序，依法报经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排污口出水水质应当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处罚依据
	《焦作市大沙河保护条例》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未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新建、改建、扩建入河排污口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因素
	判定标准
	裁量等级

	★违法事实
	未经审查同意新建、改建、扩建入河排污口尚未投入使用的
	1

	
	未经审查同意新建、改建、扩建入河排污口投入使用1个月以下的
	2

	
	未经审查同意新建、改建、扩建入河排污口投入使用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的
	3

	
	未经审查同意新建、改建、扩建入河排污口投入使用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
	4

	
	未经审查同意新建、改建、扩建入河排污口投入使用6个月以上的
	5

	水质类别
	Ⅴ类水体
	1

	
	Ⅳ类水体
	2

	
	Ⅲ类水体
	3

	
	Ⅱ类水体
	4

	
	Ⅰ类水体
	5

	废水类别
	生活废水
	1

	
	服务业废水
	2

	
	一般工业废水
	3

	
	含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废水、医疗废水
	4

	
	含一类污染物或重金属、病原体、放射性物质的废水
	5

	超过限期恢复原状时间
	不足5天
	1

	
	5天以上不足10天
	2

	
	10天以上不足20天
	3

	
	20天以上不足1个月
	4

	
	1个月以上
	5

	是否配合
执法检查
	配合调查
	1

	
	不配合调查，拒绝提供证据
	3

	
	伪造变造证据、弄虚作假的
	5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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